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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唐河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建设工程
	唐河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北侧和龙山路东侧与唐河
之间
	唐河县临港街道办事处
	河南荣蓝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尾水湿地及其配套设施，湿地设计规模为15000t/d，占地总面积约77684.4m2，人工湿地净化区的总面积约32004m2，配水渠、集水渠、配套建筑物、管理设施、广场道路及绿化种植等所占非净化面积约45680.4m2。湿地系统采用“垂直潜流人工湿地+生态处理塘+表流湿地+生态稳定塘”连续布置形式。按功能类别设置了3个功能分区，分别为湿地核心净化区、水质提升区、湿地管理区，将唐河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尾水水质深度净化处理达到Ⅲ类水标准
	一、施工期
 1、大气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期对大气环境影响主要为开挖、回填等产生的扬尘，道路运输产生的扬尘、车辆和施工机械燃油产生的废气以及食堂油烟。本项目施工时将采取以下措施：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禁止大风天进行开挖及回填作业；开挖土方及时回填、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场地清理平整；对施工场地及时洒水抑尘，施工生产区周边设置不低于2m硬质连续围挡；开挖和回填时土方轻铲轻放，避免大幅度抛洒；堆方和裸露地面采用防尘布覆盖，定时洒水抑尘；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范围，减少地表扰动面积；加强施工道路定期洒水降尘，进出车辆冲洗、场区设施喷淋设施、施工作业时配置洒水车等。运输车辆禁止超载，不得使用劣质燃料；对车辆的尾气排放应进行监督管理，严格执行汽车排污监管办法相关规定，避免排放黑烟；施工期间不作业的设备及时关闭，减少施工机械废气产生，施工食堂油烟设置集气罩+油烟净化器进行处理。采取以上措施，项目施工期废气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废水主要为车辆冲洗、场地和设备冲洗产生的废水以及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施工场地就近利用周边公厕，由环卫部门进行定期清运；建设临时沉淀池，施工期施工废水进行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泼洒抑尘，严禁排入唐河地表水体。采取上述防治措施后，项目施工期对周围地表水体环境影响较小。
3、声环境影响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场地高噪声机械设备运行过程产生的设备噪声。
为进一步减轻施工期噪声对居民的影响，评价建议施工作业时应采取以下措施：项目在白天进行施工，夜间不作业；采用带有消声和隔音附属设施的设备；高噪声设备作业时尽量选择远离居民侧；外购商品混凝土，不在施工场界内进行混凝土搅拌；施工时段进行合理安排，尽量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工作，对施工设施加强检查、维护和保养机械设备，保持滑润，紧固各部件，减少运行震动噪声；施工车辆出入地点应尽量远离敏感点，车辆出入现场及经过敏感区附近时应低速、禁鸣；对人为的施工噪声应有管理制度和降噪措施，并进行严格控制；承担材料运输的车辆，进入施工现场避免鸣笛，装卸材料应做到轻拿轻放，最大限度地减少噪声影响。采取以上减噪措施后，项目施工期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弃土方、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 挖掘的土石方设专门的堆放场所，覆盖防尘网，并设置围档，防止雨水冲刷造成水土流失；建筑垃圾分类后回收利用，对于无利用价值的废弃物应按要求运往建筑垃圾填埋场，不能随意丢弃倾倒。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运多余或废弃的建筑材料或建筑垃圾；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应加强管理，用移动式垃圾桶收集，堆放点设置在河道范围以外，禁止生活垃圾用于周边的土坑回填；建设项目完工后对所有施工作业面的施工废弃物进行彻底清理，运至垃圾堆放点，并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处理。
项目施工期固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二、运营期
1、大气环境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主要为停车场进出车辆产生的汽车尾气。 评价建议在道路两侧设置绿化带，安排人员每天对湿地内道路进行清洁，并洒水降尘，采取以上措施后本项目运营期废气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经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营运期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不大。
2、水环境
项目为人工湿地项目，主要对唐河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尾水进行深度处理，出水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Ⅲ类要求；项目建成后安排人员定期巡检维护，保障湿地工程的正常运行。项目管理人员生活污水和公厕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唐河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对区域水环境影响较小。
经采取以上措施，项目营运期对周围水环境影响不大。
3、声环境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是进出车辆及污水泵等产生的噪声，项目进出车辆机动车辆进入湿地内应限速行驶，禁止鸣笛；污水泵设置在室内，设置减振基础，经过周围种植的绿化带隔声、降噪等措施后，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污泥、冬季枯萎的芦苇以及管理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本项目湿地污泥浓缩脱水后清运至唐河县污泥处置中心进行再处理；湿地内枯萎的芦苇收割处理，芦苇收割后外售用于饲料加工，对植草进行资源化处理。本项目生活垃圾由垃圾桶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在采取上述污染防治措施后，本项目所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可得到合理、有效的处理和处置，其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二次污染。固体废物在得到妥善处置后预计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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